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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5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訂立的  
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的制定工作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訂立 “資本規則 ”及 “披露資料規則 ”以在香港

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背景，並綜述《 2005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就有關規則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2.  銀行業監管方面的國際標準由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下稱
“巴塞爾委員會 ”)1制訂。香港並非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但已與全球約

100個其他監管當局一同承諾採納該委員會制訂的標準。  
 
3.  巴塞爾監管方法的一項主要元素是 1988年採納的《巴塞爾資
本協定》所載列的資本充足比率 (名為 “《資本協定一》”)。資本充足比
率的重要性在於它對銀行承受的損失有緩衝作用，從而對存戶提供保

障。根據《資本協定一》，資本充足比率的計算方法是以銀行的資本

基礎除以風險加權資產 (將每類資產乘以指定風險權重得出 )，而最低的
資本充足比率為 8%。  
 
4.  香港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第XVII部及附表 3立法採納
《資本協定一》及其後的修訂。該法例載有計算資本充足比率要求的

詳細規定，而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發出的監管指引及技術說
明則對有關規定加以補充。雖然香港的認可機構須把最低資本充足比

率維持在 8%，但大部分認可機構都把比率維持在平均 15%至 16%的水
平。  

                                                 
1 巴塞爾銀行監管委員會在 1975年由十國組織成員國的中央銀行行長設立，其委
員包括比利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利、日本、盧森堡、荷蘭、西班牙、

瑞典、瑞士、英國及美國的銀行監管機構及中央銀行的高層代表。委員會通常

在其常設秘書處的所在地巴塞爾的國際結算銀行舉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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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解決《資本協定一》的不足之處及更直接地回應近年的金

融發展，巴塞爾委員會在 1999年 6月發出有關《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
建議 (名為 “《資本協定二》”)，以取代《資本協定一》。《資本協定二》
的目的是推動及鼓勵銀行加強其風險評估及管理能力，以及透過提高

披露資料標準以加強市場自律。《資本協定二》對辨別、量度和管理

風險而言是重大的改進。巴塞爾委員會於 2004年 6月底落實及公布《資
本協定二》。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時間表，預計《資本協定二》將於

2007年 1月 1日 2起在全球實施。  
 
6.  鑒於《資本協定二》可推動銀行業採用更有效的風險管理方

法，同時亦是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方面的最佳國際做法，政府當局建

議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政府當局於 2004年諮詢財經事務委員
會、銀行業及公眾人士後，於 2005年 2月 22日向立法會提交《 2005年銀
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就實施《資本協定二》及其
他雜項事宜作出規定。  
 
7.  立法會成立《 2005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
案委員會 ”)，負責審議該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並無載
列任何有關實施《資本協定二》的具體規則。反之，條例草案賦予金

融管理專員訂立規則的權力，以訂立訂明計算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

率的方式的規則 (下稱 “資本規則 ”)，以及訂明認可機構必須向公眾披露
財務狀況 (包括資本充足比率 )的規則 (下稱 “披露資料規則 ”)。資本規則
及披露資料規則均具有附屬法例的法律效力，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  
 
8.  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2005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有關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議事錄載於附錄 I。  
 
9.  條例草案於 2005年 7月 6日通過後，金管局開始手草擬資本
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並將於 2006年 5月 4日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最
新的進展情況。  
 
 
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  
 
《資本協定二》的主要特點  

 
10.  《資本協定二》建基於以下的三大支柱上：  

 
(a) 第一支柱列出最低資本要求，並將最低資本充足比率要

求維持在 8%，但在綜合基礎上則擴展至包括銀行集團的
控股公司。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計算方法所涵蓋的範圍

除了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外，還包括銀行面對的業務操

作風險；  

                                                 
2 “2007年 1月 1日 ”是指適用於信貸風險及業務操作風險資本要求的比較簡單的計
算方法的實施日期。至於最先進複雜的計算方法，巴塞爾委員會所定的實施日

期為 2008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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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支柱涵蓋銀行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程序。此支柱要

求銀行必須設有穩健的內部程序，可根據對其風險 (包括
第一支柱並未涵蓋的風險，例如銀行帳冊內的利率風險

及信譽風險 )的全面評估，衡量其資本是否充足。銀行必
須持有高於最低監管標準的資本，若資本水平過低，監

管機構必須及早干預；及  
 
(c) 第三支柱旨在透過向公眾披露銀行的資本、風險額及風

險評估的主要資料，促進市場紀律作用，從而補足第一

及第二支柱。  
 
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的方法  
 
11.  《銀行業條例》第XVII部及附表 3訂明規管及量度認可機構的
資本充足比率的現行架構，而金管局不時發出的監管指引及技術文件

則對有關規定加以補充。一如上文第 7段所指出，條例草案採用訂立規
則的方法，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訂立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不過，

金融管理專員訂立規則的權力附有一項法定責任，就是必須諮詢銀行

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港銀行公會、DTC公
會，以及財政司司長。金融管理專員亦獲賦權發出指引，表明他擬行

使根據有關規則授予他的職能的方式。該等指引並非附屬法例。  
 
12.  關於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訂立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而不修

訂《銀行業條例》現行附表 3的理據，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解釋，鑒
於《資本協定二》就資本充足比率所訂的計算方法，遠較《銀行業條

例》附表 3現時指明的方法複雜，以現有方法將經修訂的制度納入法例
之內 (即將所有詳盡的計算方法併入附表 3)，並不切合實際，亦欠成本
效益。此外，為配合銀行業內會影響資本充足比率的最新發展，以及

隨時間而不斷演變的國際慣例，香港的資本充足比率制度將需不斷修

訂及更新。基於上述原因，必需調整香港現行將經修訂資本制度納入

法例之內的程序。  
 
 
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13.  作為一項制衡措施，法案委員會認為應訂立機制，以處理針

對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資本規則所作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根據政府當

局原本建議的兩級上訴機制，任何認可機構如因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資

本規則就其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可向金融管理專員申請覆核該項

決定，亦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關於第一級上訴機制，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的意向是設立內部程序，以處理就覆核金

融管理專員所作決定而提出的要求。在接獲該要求時，金管局內並無

直接參與作出所指決定的人員會成立覆核委員會，以覆核該項決定。

上述程序符合金融管理專員現時就涉及銀行業的事宜所採取的慣常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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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第二級上訴機制，法案委員會認為，由於行政會議主要

是一個決策機構，故此未必有時間及所需的專業知識處理該等上訴個

案。政府當局應考慮成立特定的上訴機關，處理涉及金融管理專員根

據《銀行業條例》所作決定的上訴個案，情況一如《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成立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負責處理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鑒於根

據資本規則所提出的上訴涉及技術事宜，政府當局接納法案委員會的

意見，並同意設立獨立的上訴機構，即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  
 
15.  至於可就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出的決定提出上訴的

範圍，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上訴權只適用於一些基本決定，例

如有關認可機構可採用的資本充足比率計算方法等，因為該等決定可

能對認可機構的資本要求造成重大影響。而計算方法的技術細節，則

是根據《資本協定二》所訂的國際標準釐訂，認可機構將不能就此提

出上訴。資本規則亦會指明可就金融管理專員行使根據資本規則授予

他的權力而作出的哪些決定提出上訴。  
 
 
參考資料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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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4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主席  ：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

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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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我謹以《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為修訂《銀行業條例》，提供架構以納入《資本協

定二》下的經修訂資本充足架構。  

 

 各地中央銀行行長及政府規管人員已構思《資本協定二》或《新資本協

定》數年；這項協定主要基於三大互為加強的支柱而訂立的。  

 

 第一部分（第一支柱）把最低的資本要求緊貼銀行的實際潛在風險。符

合規定的銀行可以利用自行設定的措施處理有關風險，這項規則可為各銀行

提供經濟誘因，促使銀行改善該等措施。  

 

 第二部分（第二支柱）指監管檢討的程序，每間銀行必須全面評估各種

風險及設立內部程序，根據對本身承受的所有風險的全面評估，衡量其資本

是否充足。第二支柱預期銀行持有高於最低監管標準的資本，若資本水平過

低，監管機構必須及早干預。  

 

 第三部分（第三支柱）的目的是透過向公眾作出披露提高市場紀律作

用。每間銀行均須公開披露有關其資本、風險額及風險評估與管理的主要資

料。  

 

 為了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而對《銀行業條例》提出的建議修訂，

基本上涉及兩個主要範疇，分別為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率（第一支柱），

以及加強適用於認可機構的現行披露財務資料制度（第三支柱）。然而，條

例草案並無載列《資本協定二》的任何具體規則。  

 

 我們注意到，規管及量度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率的現行架構載於《銀

行業條例》第 XVII 部及附表 3。由於擬議實施的《資本協定二》所涉及的資

本充足比率計算方法，將較《銀行業條例》所載的現行制度更為複雜，金融

管理局建議採取訂立規則的方法，因為此舉可避免不斷更新該制度以配合銀

行業的發展及國際慣例。為此，條例草案第 2 條規定金融管理專員（“金管

專員”）可訂立規則，訂明認可機構須向公眾披露財務狀況，包括有關其資

本充足比率的資料的規定（《披露資料規則》）；而條例草案第 4 條則規定

金管專員可訂立規則，訂明認可機構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方法（《資本規

則》）。  

 

 至於日後公布的《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儘管條例草案未有

述明，但我們明白二者均為附屬法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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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們亦察悉，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銀行業條例》第 7(3)條，使金管專

員可發出指引，表明他擬行使根據該等規則授予他的職能的方式。該等指引

並非附屬法例。  

 

 我們認為有必要設定一個適當的制衡機制，以確保制度公平。因此，我

們認為，應在《銀行業條例》中加入條文，就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

出的決定訂立上訴機制，以及訂立其他與程序有關的保障措施。為此，政府

當局建議兩級上訴機制。在第 1 級上訴機制，在新訂第 98A(3)條下，根據第

98A(1)條訂立的規則，如任何人因金管專員根據該等規則所作的決定感到受

屈而向金管專員提出要求覆核該決定的申請，金管專員須覆核該決定。在第

2 級上訴機制，任何因金管專員根據該等規則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認可

機構，亦可根據現行《銀行業條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  

 

 關於第 1 級上訴機制，政府當局的意向是建立內部程序，以處理就覆核

金管專員所作決定提出的要求。上述程序符合金管專員現時就涉及銀行業的

事宜所採取的慣常做法。故此，擬議第 98A(3)條將會使現行非正式程序成為

正式程序。為反映此政策用意，政府當局亦建議就條例草案第 4 條動議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清楚訂明任何認可機構，而不是“任何人”，因金

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所作決定感到受屈，可申請覆核金管專員的決定。 

 

 我們認為，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為上訴機關的第 2 級機制已不合

時宜。由於行政會議主要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會議亦未必有時

間及所需的專業知識處理該等上訴個案，政府當局應考慮成立特定的上訴機

關，處理涉及金管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所作決定的上訴個案，情況一如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成立證券及期

貨事務上訴審裁處，負責處理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的決定所提出的上訴。  

 

 政府當局指出，在《銀行業條例》下的現行上訴機制，即以行政長官會

同行政會議作為上訴機關，已存在一段頗長的時間，銀行業界從未質疑該機

制是否適當。然而，鑒於根據《資本規則》所提出的上訴涉及技術事宜，政

府當局認為委員的建議有可取之處，並同意對條例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以規定設立審裁處，覆核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出的某

些決定。  

 

 我們亦曾研究下述事宜：根據條例草案所載擬議修訂，可就金管專員根

據《資本規則》作出的決定提出上訴的範圍為何。政府當局指出，上訴權只

適用於一些基本決定，例如有關認可機構可採用的資本充足比率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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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該等決定可能對認可機構的資本要求造成重大影響。至於計算方法的

技術細節，則會根據《資本協定二》所訂的國際標準釐定，認可機構將不能

就此提出上訴。按照條例草案第 4 條所建議，《資本規則》會經過全面諮詢

業界後才訂立。  

 

 現時，《銀行業條例》第 101 條賦權金管專員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可

更改持牌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最高增加至 12%；而接受存款公司及有限制

牌照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則最高可增加至 16%。條例草案第 5 條重寫第

101(1)條，賦權金管專員可將所有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最高增加至

16%。我們察悉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作出該項修訂，以便金管專員可在有需

要時（例如個別銀行或銀行業整體的風險承擔大幅增加）設定較高水平的資

本充足比率。  

 

 條例草案亦建議對《銀行業條例》作若干雜項修訂，其中包括就若干《銀

行業條例》中的罪行，使經理就若干違反事項所承擔的法律責任，局限於有

關違反是由經理本人或他管轄的任何人的作為或不作為所引致或促成的範

圍內。我們同意，由於經理一般只負責認可機構內其中一個業務範疇，若他

可能因其職責範圍以外的違反事項而受到檢控，並不合理。  

 

 主席女士，政府當局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對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規定設立審裁處，覆核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

出的某些決定。政府當局亦接納委員的建議，對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作出精確修改，以容許該審裁處公布在某些情況下作出的裁定及作出該項裁

定的理由。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謝謝。  

 

 

主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我謹此發言支持二讀《 2005 年銀行業（修

訂）條例草案》。我並非法案委員會的成員，但擬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的新權力提出若干點，並予以記錄在案；這些論點林健鋒議員剛才

已有提及。  

 

 與現時《銀行業條例》內的制度相比，實施《資本協定二》的建議會採

用一個遠較複雜的方式計算資本充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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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建議採取訂立規則的方法，以避免須不斷更新該制度以配合銀行

業的發展及國際慣例。主席女士，條例草案第 2 條使金管局可訂立規則，訂

明認可機構須向公眾人士披露資料的要求。條例草案第 4 條則使金管局可訂

立規則，以訂明認可機構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方式。當法案委員會詢問政府

當局因何認為訂立規則的方式會較修訂《銀行業條例》附表 3 為佳，他們表

示因為根據《資本協定二》計算資本充足比率的方式，遠較現時在附表 3 所

指定的方式複雜，因此，把經修訂的制度寫進法例內，既不實際，也不符經

濟效益。  

 

 此外，為了配合銀行業的發展及國際慣例，實在有必要不時修訂及更新

資本充足比率的制度。因此，當局寧願採取較簡單的訂立規則的方式處理有

關事宜。法案委員會察悉，日後公布的《資本規則》及《披露資料規則》均

為附屬法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但此點在條例草案中未

有述明。法案委員會同時察悉，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銀行業條例》第 7(3)

條，使金管局可發出指引，表明該局擬行使根據該等規則授予其權力的方

式。法案委員會成員詢問，應否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述明《資本規則》及《披

露資料規則》均為附屬法例。政府當局表示無須述明，因為二者屬附屬法例

一事並無任何疑問。主席女士，我在今次二讀辯論中指出這點，是希望藉此

毫無疑問地說明這兩條規則均為附屬法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我很高興林健鋒議員剛才亦有提出這點。我相信政府當局對這點已非

常清楚。  

 

 法案委員會亦察悉，金管局訂立規則的權力附有一項法定責任，就是必

須諮詢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港銀行公會和

DTC 公會及財政司司長。該等由金管局發出的指引並非附屬法例，但根據規

定，該等指引須藉憲報公告刊登。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擬賦予任志剛領導下的金管局更大的權力和責任，

而在此等權力和責任中，部分須受立法會監察。我希望任局長領導下的金管

局會審慎地行使此等權力，並會諮詢立法會及金融界人士。  

 

 我希望把我的關注事項及觀察所得記錄在案，並希望政府當局能考慮我

提出的意見。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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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譯文）：主席女士，首先，我希望趁此機會向法案

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及其他委員致意，衷心感謝他們在過去兩個月獻出時

間和精力來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我亦希望向劉慧卿議員致謝，因為儘管她不

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她仍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我希望劉慧卿議員能考

慮在將來加入各個銀行業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能得以最後落實，實有賴各

委員和劉慧卿議員鼎力協助。  

 

 條例草案旨在提供法律架構，以便在香港實施巴塞爾委員會於 2004 年 6

月公布的經修訂的國際資本充足架構，又稱《資本協定二》。政府當局建議

盡快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表示支持，並認為這

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讓我指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應訂立法例，以改善銀行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條例草案亦包含數項其他

建議，旨在根據經驗，改善《銀行業條例》多項條文的操作。這些建議均獲

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  

 

 法案委員會大致上贊同條例草案的目標及各項詳細建議，但部分委員仍

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成立特定的上訴機構，處理涉及金融管理專員根據新訂資

本充足架構所作技術決定的上訴個案。  

 

 在獲悉這項建議後，政府當局迅即諮詢銀行業的意見。我們察悉，《銀

行業條例》下的現行上訴機制，即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為上訴機構，

一直行之有效且為銀行業所接受。我們認為，有關機制已能適當地處理各項

根據《銀行業條例》提出而又足以影響香港金融體制穩定的上訴。然而，鑒

於根據《資本規則》所提出的上訴涉及技術事宜，我們認為委員就成立獨立

專家小組審議上訴的建議有可取之處，故此同意對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成立資本充足事宜覆核審裁處。  

 

 有關成立新審裁處的條文，大部分均以其他條例涉及類似審裁處的條文

為藍本，但亦同時顧及銀行業對敏感商業資料保密所表達的關注。我們同意

銀行業的意見，認為若把上訴內容不適當地披露，或甚至只披露有人提出上

訴，均會打擊公眾對認可機構的信心，並影響銀行業的穩定。經諮詢法案委

員會後，我們已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加入適當條文，以確保新審裁

處工作能保持一定的保密性。  

 

 主席女士，我稍後將根據上述已與法案委員會達成的共識動議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由於條例草案的制定對香港金融管理局實施《資本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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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其他籌備工作至為重要，我希望議員能支持條例草案和全部有關的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最後，我希望向所有曾就條例草案提出意見的人和團體致謝。我亦要向

立法會秘書處致意，感謝它提供專業意見和有效率的支持。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  ：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5 年銀行

業（修訂）條例草案》。  



附錄 II 
 

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  
 

相關文件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5月 3日的情況 ) 

 
 

會議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金管局提供有關 “《新巴塞爾
資本協定》(《資本協定二》)”
的文件  
 

CB(1)2254/03-04(03)2004年 7月 5日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第 6至 19段 ) 
 

CB(1)2513/03-04 

金管局提供 “有關《資本協定
二》及建議修訂《銀行業條例》

簡報 ”的文件  
 

CB(1)365/04-05(04)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在香港
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

建議背景資料摘要 ” 
 

CB(1)365/04-05(05) 

2004年 12月 6日 財
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第 37至 47段 ) 
 

CB(1)741/04-05 

《 2005年銀行業 (修
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 2005年 4月 27日
的第一次會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05年
3月 2日就《 2005年銀行業 (修
訂 )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  

2005年 6月 17日 內
務委員會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 2005
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報告 ” 
 

CB(1)1780/04-05  

 




